
服务采购需求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作为城镇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面，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荔浦市各乡

镇村级生活垃圾清运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方向及国家环保

政策。项目的实施，对于改变荔浦市各乡镇村级垃圾收集和处理现状、提高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提升城镇环境卫生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针对荔浦市目前的乡镇垃圾转运环节提出建议方案，方案中主张投入建设荔浦

市“乡镇到市”的垃圾清运体系，内容涵盖将荔浦市所辖的荔城镇、东昌镇、杜莫镇、修

仁镇、花篢镇、双江镇、马岭镇、龙怀乡、蒲芦瑶族乡共 7 个镇、2个乡的生活垃圾由收

集点运送到荔浦市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站进行无害化卫生填埋处理。待荔浦市日处理

300 吨中转站 PPP 项目建成完工正式使用后，再将垃圾运到该中转站。

。具体内容如下：

实质性要求：“服务采购需求”中的全部条款为实质性要求，投标时必须响应否则投

标无效。

本项目所要执行的政府采购政策：

1.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及《桂林市财政

局关于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促进企业发展的通知》（市财采〔2022〕7 号），投标

人提供的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型、微型企业提供，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

明函》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给予 20%的扣除。

2.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2014]68 号），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

购政策。监狱企业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按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一、项目名称：荔浦市乡镇垃圾清运市场化服务采购

二、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16200000.00 元（5400000.00 元/年，服务期限三年）

三、本项目服务范围：荔城镇 （安疆村、古城村、南雄村、田岭村、岭松村、寨脚

村、五里村、金雷村、黄寨村、桥富村等）、东昌镇、修仁镇、花篢镇、双江镇、马岭镇、

龙怀乡、蒲芦瑶族乡，七镇两乡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



荔城镇 (辖区范围内的村、屯）

安疆村
大旺、红岩、竹水角、沙岭、高洞、石门坎、中塘、迴水、东

河、山背等

古城村 小古、大古、老范塘（廖家、黄家）等

南雄村 玉雷、高头村、朱家厂、竹高埠、沙地厂、料村等

田岭村
田岭、六腊、卓家、黄家、蒋家、小龙岸、大龙岸、流沙、老

马岭等

岭松村 岭松、新寨、丘家、上大岭、下大岭、孙家、黄家、桥鲁等

寨脚村
下寨、中寨、上寨、上骆、中骆、下骆、崩塘张家、崩塘陆家、

崩塘周家、钟家、陆社等

五里村
五里排、内果长、外果长、木鱼、龙渡、马头山、堡脚、土围、

朝对、谢家厂、矮山等

金雷村
坝头、新厂、下金雷、上金雷、莫背岭、社边、沙帽山、上渡

尾、下渡尾等

黄寨村

黄寨（隆庆、金兰社、敦庆.岗底）、瓢村（黄寨土围）、力居

（井塘），龙口（吴家、赵家.应家厂）、莲塘（红星、白马厂、

张家）等

桥富村 桥富、大梧村、小梧村、大塘、坡良等

东昌镇 (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

栗木社区

驻栗木东路

栗木、落印、兰界、延宾、叶家、庆盘、新村、伍家山、老寨、

龙合、小马蹄、古调、过水塘、大马蹄、吃水井、栗木街等

东阳村

同古山（寺村）、荷包洲、扒齿、鸡冠良、岭坪、糯米冲、周

家厂、毛山背、东袍、寺村胆、刘家（抬官坪）、林家、（马

良坳）、水库（黎家、陈家、周家、黄家）等

义敏村
龙盘厂、义敏、义敏厂、大岭、东门（东门背）、山口、小河

口（双凤山）等

河北村 河北、公赖（石棺材）、铁炉、黄郎等

滩头村 滩头、岭面、八珠等



民强村
大路、甲村、盘龙、樟木、马田（白岩口）、棚厂（老棚厂）、

东善等

盘瑶村
上东瓦（上暖田）、东瓦（后背田）、龙盘（小瑶坪）、东瓦

坪、麻地坪、铜镜（寺洞湾）等

思贡村
杨家（庙背、梁家）、小村、毛厂（大村）、谢家榨、梅子洲、

白竹背、将军、军营（将军口）、石碧等

安静村
大德、六朝、出南、龙景（龙颈）、上板弄、下板弄（金子坪）、

架枧（大塘、火烧塘）、丹竹、三角冲、黄竹窝、油麻坪等

龙田村 龙田、苏家、王家厂、金石坪、长院坪等

环河村 下车、上车、大钵头、丘家厂等

杜莫镇(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

杜莫社区

驻蒙荔南路 2号

长圳、祠堂、东角塘、老寨、水圳、岐山岭脚、平塘、葛村、

虾里坝、下金鸡、上金鸡、水圳口等

三保村
老钟厂、桥头、秧村、隔界、福应、列口、步王、盘龙、三角

塘、马鹿、金界岭等

金鸡村
古要、金鸡、东瓜顿、六连、屯必、屯边、东岸、邓村、洋额、

马江、东寨、旁寨、灯盏、屯山、田垌厂、社边岭等

寨村
寨村、琵琶坪、大岭、琵琶、敢应、桥荡、大行山、仙女岩、

水葫芦、龙进、莫王庙、黄泥岭、河冲等

张村
庙楼、三里、大张村、东边桥、小张村、鳌鱼头、长社、棚村、

落山头、古洞桥、古洞等

上龙村 上龙、谭家、下龙、板发、社背、金妈等

下樟村
下樟、三山、坳背、冯家、曾家、下乐邦、上乐邦、六定、小

料、新村、罗家、印家、凃家等

龙珠村
公乐坪、外屯厦、内屯厦、小山湾、大山湾、凉亭、屯旺、谢

家厂、仙台坪、旱塘、吴村、拱桥等

屯顿村
大古赏、七星山、枫木林、旧寨、古东坪、小古赏、屯顿、大

眷、古东、石人洞、六社、茶坪岭等



六部村

六部、龙岭、六外、三支冲、公孟、石坳脚、杨家、管家、余

家、王家冲、陈家、霍家、邓家、邹家冲、古盘、兰家、马家、

茶子坳、田坳、周家等

榕洞村
古远、新建、蚂蟥、中央洞、田尾、新安、三六枧、榕洞、凉

水冲、石灰坪等

修仁镇 (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

建陵社区

驻建中街

广丰、吕村、灶底、寨子坪、古洞、菜园底、丰鱼井、旱头坪

等

三诰村 五里排、三诰、马蹄、东寺、田厂、小合江、大合江、古楼等

横水村

驻小康东路 39 号

蔡家、沉沙口、老县、曾家、杨家、横水、樟围厂、江家、镰

刀湾、张家、大贝家、石狗（赖家、土围）、小张家、七里、

苏山脚等

大榕村
大榕、桂岭、甲岭、柘村（刘家厂、梁家）、梧村、三京、牛

皮洞、里村等

念村

念村（小刘家、黄家新村）、婆村、板纳（韩家）、东岭（胡

家）、沈家、黄洞（大黄洞、小黄洞）、东岸（油榨）、马蹄、

狮位、刘家等

平村 平村、塘湾、底洞、卜崇、田厂、新田等

福旺村

以瓮、福旺、麻厂、三排冲、灯盏坪、以然厂、上卜头、中卜

头、下卜头、大巷、六达、大寨、彭家、乱石、六马、丁家、

三塘河等

四育村
寺村、石干、板等、小板等、内贺、以弄、塘尾、以烈、新村

等

木山村
木山、沟根、谢家、小山、前良、办村、良洞、下沙、龙塘、

东风等

塔石村
塔石、大地以、小地以、洲村（下洲村、上洲村）、甘洋（黄

家）、叭喇、大见等

花篢镇(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



花篢社区
驻花篢街

花篢村、马头、赤岭、巫家、上岭脚、下岭脚、土围等

福灵村
新高洞、老高洞、古福、以登、油榨、红沙岭、白滩、管家、

魏家、邓家、舒家、白姑冲、小河口等

大同村
龙吊、龙虎、宋家、高龙、张家、罗家、新林家、同乐厂、老

林家、更古、甘棠等

江华村 下潘、岔江、龙度、甘笋等

凤联村 乌石、牛角、土凤、头坝、凤凰坪、陈家、新屋等

相仕村 相仕坪、侯家、塘莲厂等

大安村
上普陀、下普陀、六桥岭、铁厂、月洞、力木山、古登坪、长

冲、观音山、谢家、盐田等

大江村
洪头、大江、大碑、高车、蚂蟥山、塘贡、岭背、笔架山、卜

洞冲、建筑厂、烂泥冲等

南源村
上南源屯、下南源屯、烂草冲屯、高宅屯、南花山屯、大定山

屯、应用冲屯、莫一庙屯、东应屯、杨家冲屯、坳背屯等

双江镇(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

两江社区

驻两江街

苏村、詹家厂、秧家洞、上胜厄、下胜厄、坝头厂、榕树、上

龙岭、下龙岭、宋家、水连冲等

太和村 小六相、大六相、六令（老六令、新六令）、清水塘等

江埠村 江埠(黄家厂、张家厂)、广福（白洞厂）、天井等

永坪村 大成村（土围）、小成村、小水寨、大水寨等

保安村
妙花（妙花新村、妙花老村、宋家厂）、寺门岭、笔村、白花

等

双安村 高枧、高段、黄腊厂、上北口、下北口等

马岭镇(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

马岭社区 驻马岭街



新厂、大堆脚、鱼讪等

合安村
上粟、太平、背塘、小牛眠、大牛眠、克村(沈家坟、井水头、

长塘等、长塘尾、清水塘、鹿马、大山)等

德安村
沙子岭、新洞(土围、送坝岭)、山面、新毛洞、老毛洞、佛子、

棉花村等

广安村
大马坪（门口岭、瓦厂）、桥头、新黎村、老黎村、大绿水（大

山脚）、中绿水、龙牙、以甲（板龙、祠堂）、张家等

福德村
五更地（胡家、云盘岭）、麻芥厂（戴家)、五福村、余家岭、

坝头村（廖家厂）等

克新村
大冲口（郑家）、上大地、庙门洲（黄家、沈家、林家）、下

南等

大地村
钱袋厂、蚂蟥洲（龙湾）、八架车、下大地（东茶）、赖家、

龙村（苦拉田、福山塘）等

洞田村 洞田、糖榨（廖家）、富利寨（斗窑）等

文华村
油麻（对面村、小村、大村）、葛洞、下西力、上西力（观音

山）、湾道、新冲（长冲）等

永明村

下宅（后龙）、小青山、南村（汤家、李家厂、寺门山、双山

脚、大岩、胜塘、高头厂、土围、门头岭、古家厂、对门、朝

阳村、枫木山、山背、弯弓）等

新寨村 不忧寨、新村（峡口）、龙头山等

凤凰村
凤凰寨、朝贵（花果山）、马安坪、凤凰坪（水岩门）、三篢、

石村、龙回等

同善村
大围、人民洞、敢笔（石排）、木岩（小木岩、月旺）、潘厂、

横木等

长安村 三月、交椅（协良、龙堂、黑石、高坡）、新华、岭头山等

地狮村 地狮、小长洞、大长洞、大塘岭、小塘岭等

龙怀乡(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

新安社区 大塘角路口、锅厂、三河街、川岩、田厂、冲口、中心幼儿园



路口旁、落满、中心小学桥头滨江路垃圾池、大塘角桥头等

三河村
高速搅拌站旁、丰鱼岩路口及路口至三河村委沿线、龙怀景区

路口、白山屯至大塘角屯沿线等

庆云村

月塘、进马六朝路边高速劳务队驻点、马六朝、旧村、孟家、

三界、板管、庆云村委旁、庆云小学路口、油榨、盘龙、五赖、

大岭等

东坪村
东坪桥尾、东坪村委路口、大号屯、东坪小学旁、龙冲屯路口、

姚家屯垃圾池、马中顶等

德庆村
莲塘屯、石门桥（桥头、桥尾）、石门厂屯路口、德庆村委旁、

德庆小学路口、白卓屯路口等

蒲芦瑶族乡(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屯）

蒲芦社区
古勇、蒲芦街、蒲芦村、小河、纳磨槽、高田山、羊厄、六蒙

（上六蒙、中六蒙、下六蒙）、白崖山、丘家、板共、新田等

黎村
牛白、靛厂、六万冲、平滩、上黎村、下黎村、油榨头、田头、

王村、老甲板、大閧阳家、石占冲、伍家、塘村、大歧岭等

甲板村
汤家、新安、三定、下甲板、芦家、上甲板、红冲、孟公坳、

矮岭新村、弓背冲等

福文村
六步冲、纳兑、六步冲口、小西道、大西道、六坳、小龙引、

西牛、龙窝、蒲扇岭、六羊新村等

下龙村 九択、长洞、波兴、古等、下龙、蔡家、宝塔、龙塘、六高等

桥乐村 荒田、新村、桥乐、寨蒙、瓦厂、三色等

万全村
东岐岭、白土、榜冲、横排路、尖石山、桃树脚、马告、小江

等

万福村
周田、周田口、木根、塘村、孟家、黄泥路、下古立 、中古立、

牛角湾、车店、上木代、下木代、木代口等

备注：投标人承诺

1.满足临时的、不可预见的、难以清理的废弃杂物等及时清理;

2.如国家对垃圾分类管理有新要求，按新标准要求执行。



四、服务内容：荔浦市乡镇垃圾收集、清运、及车辆设备、收集容器的配

备和日常维护。

五、垃圾收运实施要求：

1.垃圾收集、运输要求

投标人根据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配备满足项目日常作业需求的人员、车辆、

机械设备及收集容器（按每个收集点实际垃圾量的需求投放 1个以上生活垃圾收

集桶，容量 240-360L,必须保证地面整洁干净，无积存垃圾）。将收运范围内的

生活垃圾由收集点运送到荔浦市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站进行无害化卫生填

埋处理。待荔浦市日处理 300 吨中转站 PPP 项目建成完工正式使用后，再将垃圾

运到该中转站。

2.垃圾收集作业

（1）收集点和收集容器

垃圾收集容器应定点设置，密闭完好，摆放整齐，定时清洗垃圾桶，每（周）

至少清洗一次。设置的生活垃圾收集点周围 5米内应整洁，无散落垃圾和污水，

无恶臭。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应无残缺、破损，封闭性好，外体干净，确保垃圾桶

等器具整洁有序，不影响交通安全。构筑物内外墙面不得有明显积灰、污物。

（2）收集时间和频次

生活垃圾收集应做到“日产日清”，无积存。收集时间为每天 06:00-18:00；集

贸市场、商铺、车站等公共场所的生活垃圾每天收集不少于 2次；居民区、物业

小区、厂区等的生活垃圾每天收集不少于 1次；农贸市场、大型商场、临时活动

场所及其他区域的生活垃圾应根据垃圾产生情况即满即收。每次在清运垃圾离开

收集点之前，必须清理干净各收集点的垃圾，保持区域地面干净，如有上级临时

布置的紧急检查或大型活动，应及时做好清理。

（3）作业人员和车辆

作业人员着装要统一，仪容保整洁；驾驶要安全，遵守交通运营法规，保证

行驶及作业安全，车辆无故障；车厢要清洁，车外无挂物；车厢要密闭，无抛冒

滴漏；规范卸垃圾，不乱倒乱卸；严遵守交规，不闯不超速；勤清洗车辆，树环

卫形象。车辆驾驶员应具备相应驾驶证方可作业，清运过程中严禁酒后驾驶，严

格遵守交通法规，做到无事故无撒落垃圾，如遇垃圾撒漏，1小时内清理完毕。



3、垃圾运输作业

（1）垃圾清运要求：车容整洁，文明运输。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应全面实行

密闭化运输，所有生活垃圾运输车应做到：车容完好整洁，车体无污垢或无拖挂

物，标志应清晰；在运输过程中，车厢应密闭，无垃圾、污水抛、冒、滴、漏现

象；垃圾装运量应以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不得超重、超高运输；规

范装卸垃圾，不得乱倒、乱卸、乱抛垃圾；运输作业结束，将车辆清洗干净，车

体外观应见本色。

（2）日常作业要求：定期保养，车辆无故障；车体清洁，无污垢挂物；车

厢密闭，无抛冒滴漏；额定装载，不超重超高；规范倾倒，不乱倒乱卸；出站之

前，莫忘排污水；离场之前，莫忘冲轮胎；作业结束，勤清洗车辆；配合疏导，

不乱闯添堵；安全驾驶，当守法司机；文明作业，树环卫形象。

4、安全责任

中标单位在服务期工作过程中，应自觉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保证清运车辆的

正常运行和工作人员以及过往车辆、人员的安全，在清运清扫过程中所发生的交

通事故、人员伤害等意外事故（全部责任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5、中标人在提供服务起一个月内必须配齐能满足本项目日常作业所需的各

类作业设施场地、设备、机械、专业车辆符合环卫作业要求和（收集容器）等作

业工具。配备的环卫作业车辆应符合国家安全、排放、噪声等相关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的要求，必须是列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产品且设施设备、机械、

车辆的功能和性能要求完好。中标人提供的作业机械车辆，牌照必须合法合规，

手续齐全，作业机械车辆必须购买交强险及商业保险（必须购买第三者责任险保

额不少于 200 万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第三者

责任险不计免赔额、车上人员责任险不计免赔额）等。

六、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年。

（二）付款方式：服务费用按月支付，以每年中标总价按 12 个月分配，当

月承包费用待有关部门检查验收合格后，予以支付；如检查验收有扣分扣钱项，

罚款在发放当月承包费用时扣除。

（三）考核依据：为进一步规范作业标准，不断提高环卫作业质量，建立科

学、统一、规范的考核制度，监督考核单位与各镇（乡）可依据《城市容貌标准》、



《城镇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国家卫生城镇标准》

(2014 版)等要求及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考核实施办法和考核评分标准细则。

监督考核单位由荔浦市城市管理监督局牵头，各镇（乡）为主要考核责任单位，

负责对本镇（乡）辖区内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市场化服务进行考核评分。日常监督

考核由各乡镇执行，考核情况按月报荔浦市城市管理监督局。

（四）考核方法：中标单位须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的服务要求及标准进行日常

收集清运工作，监督考核单位定期或不定期抽查中标单位的工作情况及作业质量。

检查考核方法及形式：（1）日常检查（每周不少于一次）。由各镇（乡）对本辖

区内中标单位每天作业质量进行日常巡查和考核评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问题，

由各镇（乡）向中标单位下发整改单，中标单位应限期完成整改，超过规定期限

仍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除直接扣款外再按考核评分标准累计在月考中扣分；（2）

月度考核。月考评分采取百分制记分，每月评分 1 次，月度满分为 100 分，成

绩等级分为“优秀”(95 分以上)、“合格”(90-95 分)、“不合格”(90 分以下)，

低于 90 分(不包含 90 分)以下的按每分 500 元扣款，低于 85 分(不包含 80 分)

按每分 1000 元扣款(举例:当月得分 82 分，则 85 减 82，扣 3分，当月扣款 1500

元)。各镇（乡）每月开展月度考核例检不少于两次，明查与暗查相结合，明查

前一天通知，暗查则随机抽查，月度考核检查中发现问题直接扣分并通知中标单

位限期整改，对存在的问题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按考核评分标准加倍扣分。

连续 2 个月考核不达标（低于 85 分）甲方有权解除合同。（3）投诉曝光。凡被

群众投诉或新闻媒体曝光影响较大经查属中标单位责任的，除扣分外每次扣减当

月承包费 1000 至 2000 元。(4)上级检查。若在国家、自治区、市、县级督查或

监督考核单位检查工作时发现或通报的问题，除扣分外每次扣减当月承包费

1000 至 2000 元。

（五）考核要求：各镇（乡）必须对日常检查、月度考核、投诉曝光和上级

检查做好记录，建立台账，形成详细的档案，并按要求将考核情况统一反馈荔浦

市城市管理监督局。

（六）验收要求及标准： 根据《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

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 号】规定的验收程序，按照招标文

件采购要求及响应文件承诺，由采购方组织考核、验收。

（七）投标人一旦成交，不得转包服务项目及内容，如发现在合同履行期间，



中标人将服务项目或者内容转包给第三方，采购人有权终止采购合同，由此产生

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八）投标人应配备一名专职项目经理（或项目负责人），中标后负责与采

购单位对接项目事项，负责管理日常服务工作。

（九）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人民币）：16200000.00 元（5400000.00 元/

年，服务期限三年），最后报价超出采购预算金额的按投标文件无效处理。投标

报价包括本次采购范围内的服务价款、人员费用（含工资、保险、福利等）、拟

投入设备成本、垃圾运输费、车辆年检、保养与维修费用、各类工具及各类消耗

品、工作服及设备维护费、企业管理费及税金、杂费、合理利润及其它成本费等

的各项费用总和。投标人综合考虑在报价中。

注：本“服务采购需求”中的所有要求均为实质性要求。

七、其他约定

存量设备移交问题。各乡镇环卫部门自有车辆、垃圾桶等设备（以各乡镇实

际数据为准），中标人可以协商或评估价格后向该乡镇政府付费租赁使用，避免

政府资产的闲置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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